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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了
解到，《长春市养犬管理条例》已于
2020年10月30日由长春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修订通过，于2021年5月27日经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
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长春市养犬管理条例（节选）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养犬管理，规范
养犬行为，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
域内犬只的饲养、经营及其相关管理
活动。本市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所
在地为养犬重点管理区，其他区域为
养犬一般管理区。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应当将养犬管理工作纳入网格化
管理体系，依法履行养犬管理相关职
责。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于养犬
违法行为，有权进行劝阻，并通过养犬
管理服务信息综合系统上传违法信
息，或者向有关执法部门设立的举报
电话进行投诉、举报。有关部门应当
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并将处理结果告
知投诉人、举报人。

第十条 在养犬重点管理区内禁止
单位饲养犬只；禁止饲养本条例禁养
犬名录中的犬种。

养犬重点管理区内实行养犬强制
免疫和登记制度。未经免疫和登记的
犬只，不得饲养。养犬一般管理区内
实行养犬强制免疫制度，未经免疫不
得饲养。

养犬人应当携带犬只到动物诊疗
机构为犬只注射狂犬疫苗，持动物诊
疗机构出具的犬只免疫证明，到居住
地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公安机关设立的
养犬登记办理点办理养犬登记。

第十一条 养犬人应当在犬只犬龄
满九十日或者免疫有效期满前，为犬
只接种狂犬病免疫疫苗，并取得犬只
免疫证明。狂犬病免疫的费用由养犬
人承担。犬只交易市场中交易的犬只
应当遵守前款规定。

第十二条 养犬人应当在犬只犬龄
满九十日起三十日内申请养犬登记，
取得养犬证。养犬登记有效期为一
年。期满后继续饲养的，养犬人应当
在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内办理养犬延
续登记。

第十三条 养犬重点管理区内养犬
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有固定住所且独户居住；
（三）无遗弃、虐待犬只行为记录；
（四）完成公安机关免费提供的养

犬管理法规学习和养犬常识培训。
第十四条 申请养犬登记，应当提

供下列材料：
（一）养犬人身份证明；
（二）房产证明或者房屋租赁证明；

（三）犬只免疫证明；
（四）犬只正面、侧身彩色照片。
第二十条 养犬重点管理区内养犬

人携犬只出户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给犬只佩戴电子犬牌，束犬

绳，犬绳长度不得超过一点五米；
（二）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人牵领；
（三）随身携带清洁用具，即时清

除犬只粪便；
（四）在楼道、电梯及人员密集场

所，应当采取贴身携带犬只或者收紧
犬绳等近身约束犬只的安全措施；

（五）主动、及时避让行人；
（六）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止犬只

持续吠叫、追咬等行为；
（七）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一条 养犬人不得有下列行

为：
（一）放任犬吠影响他人正常生

活；
（二）放任犬只在城市道路上影响

交通秩序和安全；
（三）放任、驱使犬只恐吓、伤害他

人；
（四）在楼道等公共区域饲养犬

只；
（五）遗弃、虐待犬只；
（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行为。
第二十二条 禁止携带犬只进入下

列场所：
（一）机关、学校、幼儿园、少年儿

童活动场所、医疗机构；
（二）商场、超市、餐饮场所、宾馆、

候车（机）室等公共场所；
（三）体育场馆、文化馆、博物馆、

图书馆、展览馆、影剧院等公共文化体
育娱乐场所；

（四）水源保护区；
（五）烈士陵园、文物保护单位；
（六）其他明示禁止携带犬只进入

的区域。
第二十三条 禁止携带犬只乘坐除

出租汽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携带
犬只乘坐出租汽车的，应当征得驾驶
员和同车乘客的同意，并怀抱犬只或
者将犬只装入犬笼或者犬袋。

第二十四条 犬只伤害他人的，养
犬人应当立即将受害人送至医疗卫生
机构进行治疗，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公民正在受到犬只的人身伤害
时，可以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倡导
养犬人投保犬只伤害他人责任保险。

第二十五条 倡导养犬人对饲养的
犬只实施绝育措施。

第二十九条 养犬管理服务信息综
合系统中应当建立犬只管理电子档
案，记载下列信息：

（一）养犬人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二）犬只品种、出生日期、主要体

貌特征，并附犬只近照；
（三）犬只免疫证明号码、免疫日

期和免疫有效期；
（四）电子犬牌的号码，发放、换发

和补发的日期；

（五）养犬初始、变更、注销登记信
息；

（六）违反规定养犬行为记录；
（七）犬只伤人情况记录；
（八）需要记载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的犬只走

失被收容的，犬留置所应当及时通知
养犬人认领，养犬人应当在收到通知
之日起五日内到犬留置所认领，犬只
收容期间的费用由养犬人承担。

逾期不认领的走失犬只、无主犬
只、因养犬人违反本条例被没收的犬
只，以及养犬人送交的犬只，经检疫合
格的，可以由符合条件的个人领养。

收容的犬只自被收容之日起三十
日内无人认领或者领养的，由犬留置
所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犬类协会应当制定行
业规则，加强行业自律、发挥行业服务
和协调作用。

犬类协会、动物保护组织以及其
他社会团体经有关部门同意，可以从
事狂犬、无主犬的捕捉、处置等工作。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

养犬人未按照规定办理养犬登记
或者延续登记擅自养犬的，暂扣犬只，
责令限期办理养犬登记手续；逾期未
办理的，没收犬只，并处一千元罚款。

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止犬只持
续吠叫、追咬，放任犬吠影响他人正常
生活，放任、驱使犬只恐吓、伤害他人，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
定予以处罚。

养犬人放任犬只在城市道路上影
响交通秩序和安全或者在楼道等公共
区域饲养犬只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
二百元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
撤销养犬证。

养犬人遗弃、虐待犬只的，撤销养
犬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
款；遗弃犬只的养犬人五年内禁止养
犬，虐待犬只的养犬人终身禁止养犬。

养犬人未携带清洁用具即时清除
犬只粪便，在居民住宅区以外的，由城
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在居民
住宅区内的，由物业服务企业劝其改
正；拒不改正的，由物业服务企业向城
市管理部门报告，由城市管理部门处
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中的禁养犬名
录为：藏獒、獒犬、罗威那犬、意大利扭
玻利顿犬、法国波尔多獒犬、斗牛獒
犬、西班牙獒犬、高加索犬、比利牛斯
獒犬、巴西菲勒犬、阿根廷杜高獒犬、
丹麦布罗荷马獒、法国狼犬、昆明狼
犬、英国斗牛犬、英国老式斗牛犬、美
国斗牛犬、土佐犬、牛头梗、德国杜宾
犬，上述血统的杂交犬，以及经市公安
机关和市畜牧业管理部门联合认定并
向社会公布的其它犬种。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21年8月
1日起施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长春市养犬管理条例》8月1日起施行

不即时清除犬只粪便将被处罚

长春新增一条潮汐车道
6月1日，长春市人民政府发布关

于开展交通组织调整的通告。
为减少西安桥封闭施工所带来

的影响，提升通行效率，缓解通行压
力，市人民政府决定对部分街路、路
口交通组织进行调整，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长春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
例》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
如下：

一、机动车驾驶人在通告调整范
围内通行的，均须遵守本通告。

二、下列街路恢复双向通行：
（一）春阳街（青荫路至西安大路）；
（二）铁西街（西安大路至青荫路）。
三、下列路口解除禁行限制：
（一）解除机动车在西安大路建

设街口、西安大路安达街口、西安大
路翔运街口、解放大路建设街口禁止
向左转弯的限制；

（二）解除沿西朝阳路行驶的机
动车在安达街口禁止直行的限制。

四、潮汐车道通行规定：
在安达街（大兴路至西安大路）、

辽宁路（西安大路至芙蓉桥）道路中

心设置一条潮汐车道。
0时至11时55分，潮汐车道内准

许机动车由南向北单向通行；12时至
23时 55分，潮汐车道内准许机动车
由北向南单向通行。

11时56分至12时、23时56分至
次日0时，潮汐车道内禁止机动车通
行。

五、本通告自2021年 6月 10日
起实施。在本通告之前发布的交通
调流通告与本通告内容不一致的，以
本通告为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网友微博爆料“走禁行、闯红灯、掩盖车牌”

嚣张大货车被扣9分罚400元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

中爆料：晚高峰长春市区
内，一辆前四后八重型货
车闯红灯，掩盖车牌，违
反6时至20时四环路内货
车通行规则。微博中不
仅标明了事发的地点以
及事发时间，还发布了一
段长约8秒的视频。

视频是通过行车记
录仪拍摄的，显示时间是
5月27日晚6点47分左右，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在长
春市南环城路与彩织街
交会处附近，车辆行驶至
距离路口约200米位置
时，信号灯亮起黄灯，车
辆都在减速，而视频车辆
右侧却驶过一辆大型红
色货车，丝毫没有减速的
意思，就在距离路口不足
100米、信号灯红灯已经
亮起时，大货车直接闯红
灯通过该路口。

由于网友发布的视
频并不清晰，记者无法看
清大型货车的车牌号。

6月1日，长春交警官
方微博对网友发布的内
容进行回复并表示：长春
交警净月大队已经联系
上驾驶人，待驾驶人到净
月大队接受调查处理完
后，工作人员将会反馈给
网友。

6月2日上午，记者从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净月大队获悉，民警通过
车辆备案信息，找到了这
辆红色大型货车的车主
以及事发时驾驶这辆大
型货车的驾驶员，二人已
经接受了处罚。

“走禁行扣3分，罚款
200元，闯红灯扣6分罚款
200元，当事司机合计扣9
分，罚款400元。”民警表
示。

大货车车主任先生
告诉记者，事发时是自己
雇佣的司机在驾驶车辆，
平时他也多次和司机强
调过要遵章驾驶，没想到
事发当天司机着急下班
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幸亏
没有发生事故。至于网
友反映驾驶员故意遮挡
车牌，任先生表示，事发
时车牌上有很多杂土，现
在已经清理干净，并且告
诉司机每天上路前要保
持车牌干净整洁。

交警表示，大货车为
城市建设出力不少，但严
格按照法律规定行驶，是
每个驾驶员的责任，闯红
灯的违法行为极易造成交
通事故，是将自己和他人
置于危险当中。/城市晚
报全媒体记者王跃报道

上田间地头 进厂房车间
“大国小鲜@新发展理念”网络主题宣传活
动吉林行启动

6月2日，“大国小鲜
@新发展理念”网络主题
宣传活动吉林行正式启
动。来自中央网络媒体
和省内网络媒体的记者
编辑采访团一行40余人，
奔赴我省的田间地头、厂
房车间，进行深入调研采
访，全面宣传展示我省践
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此次活动通过组织
网络媒体线下调研采访
和线上宣传报道，深入挖
掘各地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扎实举措和工作成
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

活动由中央网信办
网络传播局主办，吉林省
委网信办、中国经济网承
办，来自新华网、国际在

线、央视网、光明网、中国
经济网、中国日报网、法
制网、求是网、人民论坛
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重点理论网站和省直新
闻网站的记者编辑于6月
2日至6月3日在我省开
展线下调研采访，重点围
绕我省统筹推进“一主、
六双”产业空间布局，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加快推进数字乡村
试点建设，有效提高服务

“三农”水平；坚决守住生
态环保底线，不断增进人
民群众福祉；着力优化营
商环境，提升企业和群众
获得感、满意度等方面，
赴一汽集团、长光卫星、
长春市银融社区、四平市
西湖湿地等地进行集中
采访报道。

/吉林日报记者 孙寰
宇 何泽溟 报道

九台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
关爱乡村儿童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九台强制隔离
戒毒所与饮马河中心学
校共同开展“立足岗位、
心中有爱报党恩；砥砺
前行、青春无毒践初心”
主题党日活动，为在校
师生送去毒品预防知
识，为贫困学生送去爱
心关怀。

活动中，九台强戒
所民警为孩子们介绍了
仿真毒品，让他们认识
到了毒品危害，提高辨

别毒品能力。该所二大
队副大队长王振源进行
了《我的青春不“毒”行》
主题毒品预防教育讲
座，通过真实案例让广
大师生对新型毒品有了
深刻认知。宣讲设置了
知识问答、小游戏等环
节，学生们踊跃参与，在
欢快的气氛中掌握了毒
品预防知识。

/吉林日报记者 王
超 实习生 韩芷越 报道


